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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不动产单元号 «不动产单元号»

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

编号： «年号» 济联验字 «编号» 号

（建设单位名称）：

贵单位的（工程名称）经组织联合验收，于 20××年××月

××日通过各专项验收部门的联合验收，本意见通知书作为联合

验收通过的最终凭证。

特此通知。

（电子章）

20××年××月××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